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郭鸿江先生的

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郭鸿江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是

-

本次解除质押数量（股）

13,000,000

13,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75.23

75.2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13.54

13.54

质押起始日

2023-10-23

-

质押解除日

2025-8-7

-

质权人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郭鸿江

持有数量（股）

17,280,000

持股比例
（%）

18.00

本次变动前质押
股份数量（股）

15,000,000

本次变动后质押
股份数量（股）

2,00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1.57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2.08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标记

数量（股）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0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0

郭清海

揭阳市自在
投资管理合
伙 企 业（有

限合伙）

郭丽双

郭丽如

郭清河

郭贤锐

郭丽娜

合计

36,720,000

740,600

1,872,000

1,872,000

1,872,000

1,440,000

1,152,000

62,948,600

38.25

0.77

1.95

1.95

1.95

1.50

1.20

65.57

0

0

0

1,872,000

1,872,000

0

1,152,000

19,896,000

0

0

0

1,872,000

1,872,000

0

1,152,000

6,896,000

0

0

0

100

100

0

100

10.95

0

0

0

1.95

1.95

0

1.20

7.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本公告中所述限售股份不包括高管锁定股。

二、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证券代码：300876 证券简称：蒙泰高新 公告编号：2025-040

转债代码：123166 转债简称：蒙泰转债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公告。

公司近日已完成了章程备案以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工商变更登记主要事项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事项为公司注册资本：

变更前注册资本：贰亿叁仟壹佰肆拾玖万壹仟贰佰叁拾壹圆整

变更后注册资本：贰亿肆仟肆佰壹拾万叁仟捌佰零陆圆整

二、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

名称：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5214595556N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添大道114号

法定代表人：董大伦

注册资本：贰亿肆仟肆佰壹拾万叁仟捌佰零陆圆整

成立日期：1995年8月11日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

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

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药

品零售；中药饮片代煎服务；保健用品（非食品）生产；保健用品（非食品）销售；食品生产；保健

食品生产；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消毒剂生产

（不含危险化学品）；药品进出口；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中药提取物生产；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

品（预包装）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

食品添加剂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中医诊所服务（须

在中医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收购；热力生产和供应；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证券代码：002873 证券简称：新天药业 公告编号：2025-048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科达制造”）第一大股东梁桐灿先生的一

致行动人广东宏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64,341,15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3.35%。为优化融资结构，本次宏宇集团将其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先后办理

解除质押及再次质押，目前其累计质押股份64,341,152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的100.00%，

占公司总股本的3.35%。

● 截至2025年8月7日，梁桐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宏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438,797,
9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2.88%，累计质押股份 306,551,152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

的69.86%，占公司总股本的15.98%。

公司收到股东宏宇集团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及再次

质押登记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4年11月21日，宏宇集团将其持有的科达制造64,341,152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质

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第一大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变更的公告》。近日，上述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

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相关质押变更后，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广东宏宇集团有限公司

64,341,152股

100.00%

3.35%

2025年8月7日

64,341,152股

3.35%

64,341,152股

100.00%

3.35%

本次相关债务人为优化其融资结构，办理相关债务置换的手续，宏宇集团相应提前解除

相关股权质押，并将上述股权再次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具体质押情况详见以下内容。

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同日，宏宇集团将上述持有的公司股份再次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广东宏宇集团
有限公司

是 否 为 控 股
股东

否

本次
质 押 股 数
（股）

64,341,152

是否为
限 售

股

无 限 售 流
通股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质押
起始日

2025 年 8 月 7
日

质押
到期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为止

质权人

澳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100.00%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3.35%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用于广西宏胜陶瓷
有限公司偿还债务

注：（1）梁桐灿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但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宏宇集团及梁桐灿先生互

为一致行动人。

（2）上述股份的解质以实际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为准。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2025年8月7日，梁桐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宏宇集团的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梁桐灿

广东宏宇集团有
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74,456,779

64,341,152

438,797,931

持股比例

19.52%

3.35%

22.88%

本次质押变更前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242,210,000

64,341,152

306,551,152

本次质押变更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242,210,000

64,341,152

306,551,152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64.68%

100.00%

69.86%

占公司总股
本比

12.63%

3.35%

15.98%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注：上表出现的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的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

1、梁桐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宏宇集团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质押股份到期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梁桐灿

合计

到期日期

未来半年内

未来一年内
(不含半年内)

到期质押股份数量

57,800,000

18,000,000

75,8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5.44%

4.81%

20.24%

占公司总股份比例

3.01%

0.94%

3.95%

对应融资余额（万元）

27,565

10,000

37,565

备注：上表出现的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的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本次质押情况变更是融资主体进行置换债务所作出的安排。梁桐灿先生及相关融资主

体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宏宇集团及旗下子公司的

经营收入及其自筹资金。本次质押的风险可控，在质押期限内，如后续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

仓的风险，梁桐灿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2、截至公告披露日，梁桐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宏宇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四、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产生影

响。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梁桐灿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了两位董事候选人，其一致行动人

宏宇集团及旗下子公司与公司有机械设备购销、提供石墨化加工服务等日常经营性业务往

来、并与公司共同参与设立投资基金，除上述已披露的信息之外，公司与梁桐灿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宏宇集团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治理及

董事会构成产生影响，不会影响梁桐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企业与公司在业务等方面

的往来，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梁桐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宏宇集团不存在需

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制造 公告编号：2025-035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变更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2025-039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管理团队
持股暨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管理团队持股暨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的

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事项概述

1、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万里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万里扬能源公司”）主要从事储

能电站投资和运营、电力市场现货交易、新质生产创新科技服务等业务，随着各项业务持续发

展以及资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为充分调动万里扬能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促

进核心人员长期、稳定、积极开展工作，万里扬能源公司核心人员共同出资成立了金华万云能

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金华万云能科合伙企业”），作为核心管理团队的持股

平台企业，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入股万里扬能源公司，成为万里扬能源公司的股东。同时，万里

扬能源公司总经理吴云亮和副总经理孟德雨对万里扬能源公司进行增资。

金华万云能科合伙企业以人民币 877.2万元认购万里扬能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850万

元，占增资后万里扬能源公司注册资本的3.9210%，其中85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7.2万元计

入资本公积。

万里扬能源公司总经理吴云亮以人民币730.656万元认购万里扬能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708万元，占增资后万里扬能源公司注册资本的3.2660%，其中708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2.656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万里扬能源公司副总经理孟德雨以人民币123.84万元认购万里扬能源公司新增注册资

本120万元，占增资后万里扬能源公司注册资本的0.5536%，其中12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3.84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主体金华万云能科合伙企业、吴云亮、孟德雨合计出资人民币1731.696万元认

购万里扬能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1678万元，占增资后万里扬能源公司注册资本的7.7406%，

其中1678万元计入注册资本，53.696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公司及万里扬能源公司现有的其他股东均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不参与本次增

资。

2、本次增资完成后，万里扬能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21,
678万元。公司持有万里扬能源公司的股权比例由51%稀释至47.0523%，自本次增资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万里扬能源公司不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并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

3、本次万里扬能源公司增资扩股暨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公司于2025年8月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

增资扩股引入管理团队持股暨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万里扬能源公司增资扩股暨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事

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万里扬能源公司增资扩股暨公司

放弃优先认购权事项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组织实施。

二、增资方的基本情况

增资方一

企业名称：金华万云能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5年7月30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云亮

出资额：人民币85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股权结构：吴云亮持有出资比例18.1176%，董毅峰持有出资比例11.7647%，朱小帆持有

出资比例10.5882%，李谆持有出资比例9.1765%，潘舒妍持有出资比例9.1765%，陈镜羽持有

出资比例 9.1765%，肖定垚持有出资比例 9.1765%，张璟沛持有出资比例 9.1765%，方庆秋持

有出资比例 4.7059%，金倚聪持有出资比例 3.2941%，孟德雨持有出资比例 2.8235%，李书辉

持有出资比例1.4118%，俞加焕持有出资比例1.4118%。

与本公司关系：金华万云能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万里扬能源公司核心人员

共同出资成立的的持股平台企业，金华万云能科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

增资方二

姓名：吴云亮

身份证号码：420381198410250619
与本公司关系：吴云亮为万里扬能源公司的总经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增资方三

姓名：孟德雨

身份证号码：130205198704304212
与本公司关系：孟德雨为万里扬能源公司的副总经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浙江万里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30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六和路368号

法定代表人：黄河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2亿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各类工程建设活

动；建筑劳务分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

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碳排放资产管理服务及绿色电力证书代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万里扬能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母公司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7,739.46

10,771.78

26,967.68

2024年度

9,109.09

3,970.51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39,527.87

18,900.16

20,627.71

2025年1-6月

1,583.45

-1,966.55

（三）本次增资前后，万里扬能源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 计

股东名称/姓名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万里扬集团有限公司

江山汇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静云投资有限公司

金华鼎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金华市芝麻开门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和声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江山良奥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丰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山鸿尘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扬辰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金华晓帆科技有限公司

金华万云能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吴云亮

孟德雨

增资前

出资额
（元）

102,000,000

75,754,000

9,800,000

3,920,000

3,528,000

980,000

980,000

980,000

980,000

490,000

294,000

294,000

0

0

0

200,000,000

占注册资本比例（%）

51.0000%

37.8770%

4.9000%

1.9600%

1.7640%

0.4900%

0.4900%

0.4900%

0.4900%

0.2450%

0.1470%

0.1470%

0%

0%

0%

100.0000%

增资后

出资额
（元）

102,000,000

75,754,000

9,800,000

3,920,000

3,528,000

980,000

980,000

980,000

980,000

490,000

294,000

294,000

8,500,000

7,080,000

1,200,000

216,780,000

占注册资本比例（%）

47.0523%

34.9451%

4.5207%

1.8083%

1.6275%

0.4521%

0.4521%

0.4521%

0.4521%

0.2260%

0.1356%

0.1356%

3.9210%

3.2660%

0.5536%

100.0000%

四、本次增资的定价依据

截至2025年6月30日，万里扬能源公司的净资产为人民币20,627.71万元，结合本次增资

系万里扬能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的增资入股，有助于进一步激发核心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

动性，因此，经万里扬能源公司现有全体股东协商一致，确定本次增资价格为1.032元/股。

五、本次万里扬能源公司增资扩股暨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万里扬能源公司主要从事储能电站投资和运营、电力市场现货交易、新质生产创新科技

服务等业务。目前，万里扬能源公司已投运的位于广东省肇庆市的“万里扬端州独立储能电

站”装机容量为100MW/200MWh，位于浙江省义乌市的“义乌万里扬苏溪变独立储能电站”一

期装机容量为100MW/200MWh。已开工建设的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分别为广东省佛山市的

“万里扬高明独立储能电站”装机容量为200MW/400MWh，浙江省义乌市的“义乌万里扬苏溪

变独立储能电站”二期装机容量为50MW/100MWh。其他已签协议拟投资建设的项目分别是

海南省万宁市项目装机容量为 50MW/100MWh，浙江省海盐县项目装机容量约 300MW/
600MWh，浙江省江山市项目装机容量约300MW/600MWh。万里扬能源公司在浙江省布局的

8个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进入“十四五”浙江省新型储能规划储备项目。

经过多年发展，万里扬能源公司建立了独立完整的管理团队、技术团队、销售团队等，打

造了行业领先的储能电站“价值运营能力”以及“电站集成及接入系统”两大核心能力，积累了

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行业资源。通过万里扬能源公司经营团队的共同努力，已投运的两个电网

侧独立储能电站实现了较好的效益，储能业务发展趋势不断向好。

本次万里扬能源公司实施增资扩股引入管理团队持股，有助于进一步调动万里扬能源公

司核心管理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促进核心人员长期、稳定、积极开展工作，将员工利益和万里

扬能源公司长期发展紧密结合，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有效推动万里扬能源公司不断发展壮

大，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基于万里扬能源公司长期发展战略需要以及万里扬能源公司全体股东共同利益考虑，为

进一步优化万里扬能源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及万里扬能源公司现有的其他股东均放弃本次

增资的优先认购权，不参与本次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万里扬能源公司的股权比

例由51%降至47.0523%，万里扬能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截至2024年末，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106.72亿元，净资产58.45亿元；2024年度，

公司营业收入60.12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39亿元。万里扬能源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资产总额8.03亿元，净资产2.46亿元，营业收入1.9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0.48亿元，万里扬能源公司各项财务指标占公司的比重较低。公司持有万里扬能源公司的

股权比例由51%降至47.0523%，并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公司将按持股比例计算

投资收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所在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和万里扬能源公司所在的新型储能行业

属于不同行业，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同时，管理团队持股后，万里扬能源公司核心人员的个人利益与万里扬能源公司的经营

效益和长期发展紧密结合，有助于推动万里扬能源公司各项业务实现更好发展，进一步提升

万里扬能源公司的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进而不断提高公司持有万里扬能源公司的股权价

值，符合公司长期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证券代码：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2025-038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
月4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并于2025年8月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会议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管理团队持股暨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管理团队持股暨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的公告》（2025-039）。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力星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陈芳

0513-87190053

江苏省如皋市如城街道兴源大道68号

fchen@jgbr.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许波进

0513-87190053

江苏省如皋市如城街道兴源大道68号

bxu@jgbr.cn

300421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535,086,639.95

37,557,834.12

34,087,853.18

-50,531,791.97

0.1277

0.1277

2.96%

本报告期末

1,977,498,687.68

1,255,872,402.48

上年同期

511,894,374.13

35,452,932.48

34,567,051.04

19,976,851.69

0.1206

0.1206

2.83%

上年度末

1,913,175,773.96

1,254,119,328.1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53%

5.94%

-1.39%

-352.95%

5.89%

5.89%

0.1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3.36%

0.1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30,82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
数（如有）

0

股东名称

施祥贵

时艳芳

中国建设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国寿安保
智慧生活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赵高明

王嵘

陈芳

汤国华

沙小建

苏银建

邓少英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22.71%

3.62%

1.25%

1.21%

1.21%

0.90%

0.90%

0.90%

0.90%

0.48%

施祥贵、时艳芳二人为夫妇。除以上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杭州弈宸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宸曜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了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163800股；

公司股东钱华除了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000股外，还通过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025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1028000股；

公司股东严圣章除了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21600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744016股，实际合计
持有965616股。

持股数量

66,760,075.00

10,641,600.00

3,668,252.00

3,566,275.00

3,554,274.00

2,639,284.00

2,639,284.00

2,639,284.00

2,637,911.00

1,410,480.0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50,070,056.00

0.00

0.00

2,674,706.00

2,665,705.00

1,979,463.00

1,979,463.00

1,979,463.00

1,978,433.00

0.0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

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被申请重整暨法院裁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无锡市滨湖

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滨湖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浙江凯盈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

请人”“凯盈公司”）对无锡华东光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光能”）的重整申请；江苏省

沛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沛县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凯盈公司对华东光能科技（徐州）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光能”）的重整申请。

公司于2025年6月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法院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1），滨湖法院指定江苏居和信律师事务所担任无锡光能管理人；公司于2025
年 6月 1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法院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2），沛县法院指定清算组担任徐州光能管理人。

近日，公司分别收到了徐州光能管理人出具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及无锡光能管理人

出具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情况资料，具体会议情况如下：

一、徐州光能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情况

2025年7月29日，徐州光能管理人发布公告，因债权人人数较多，且债权人路程较远，经

汇报法院，将原定于2025年8月4日在沛县人民法院三楼中法庭召开的徐州光能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变更为书面方式召开，债权人无需前往沛县法院。

根据徐州光能管理人送达的《华东光能科技（徐州）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手册》载明，徐州光能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包含债权审查报告及管理人执行职务

工作报告。其中，根据徐州光能管理人债权审查报告，截至2025年7月28日，徐州光能管理

人共计接收申报债权总额775,053,145.58元。

二、无锡光能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情况

（一）本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

滨湖法院于2025年8月5日在该院第10法庭召开了无锡光能破产重整案件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本次会议应到债权人5户，实到债权人5户，均为无财产担保债权，代表的无财产担

保债权的债权总额为人民币355,255,540.07元，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100%。

债权人会议事项包括：管理人执行职务工作报告；关于提请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的报告；

关于债务人财产状况报告、财产管理方案的报告；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情况报告；关于非现场

债权人会议召开规则的报告。

（二）本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情况

1．《无锡华东光能科技有限公司财产管理方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决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为5户，占到会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100%，其所

代表的债权总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100%。

2．《非现场债权人会议召开规则》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决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为5户，占到会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100%，其所

代表的债权总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10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上两个表决事项均已获得本次

会议表决通过。

三、风险提示

鉴于公司是徐州光能和无锡光能的重要债权人之一，徐州光能和无锡光能进入重整程

序，将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对其财务资助的收回受到一定影响。后续能否顺利推进重整事宜，

包括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重整计划顺利实施等尚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后续徐州光能和无

锡光能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债务结构，化解风险，保护中小投资

者权益。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在接到管理人的通知后，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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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徐州光能及无锡光能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情况暨重整进展的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

一一业务办理》《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

规定，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内部公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示情况

（一）公示内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二）公示时间：2025年7月30日至2025年8月8日。

（三）公示方式：内部OA系统公示。

（四）反馈方式：公示期间，公司员工可通过【电话、邮件、书面或当面】等形式向公司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反馈，对相关反馈进行核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相关反馈

进行记录。

（五）公示结果：截至公示期满，未收到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核查情况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身份证件、与公司（含子公

司）签订的劳动合同/雇佣合同、在公司（含子公司）的任职情况等相关信息进行核查。

三、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相关信息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者重大误解之处。

（二）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兴民智

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

励对象条件。

（三）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况：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为公司（含子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

务骨干及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核心人员，均在公司（含子公司）任职，并与公司（含子公

司）存在劳动/劳务/聘用关系。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不包括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符合《兴民智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列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

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

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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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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